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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2/2021_2022__EF_BC_BB_E

5_B9_BF_E5_B7_9E_E5_c45_72355.htm 一、报名条件： （一）

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中国公民可报名参加考试： 1、高等专

科以上学校毕业学历；2、具有会计、审计、统计、经济中级

以上专业技术职称。 （二）免试条件： 2002年12月31日前具

有会计、审计、统计、经济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（包括

学校及科研单位的上述专业副教授、副研究员以上职称者）

，可以申请免试一门专长科目。 二、考试科目和范围： 考试

科目为会计、审计、财务成本管理、经济法、税法。考试范

围在2003年度《考试大纲》中确定。 三、考试方式和时间： 

考试采取分科、闭卷、笔试方式。客观性试题采用填涂答题

卡方式解答，主观性试题采用书写文字方式解答。考试

于2003年9月19-21日举行。各科考试顺序如下： 9月19日下午2

：00- 5：00审计9月20日上午9：00-11：30税法下午2：00- 5

：30会计9月21日上午9：00-11：30经济法下午2：00- 5：00财

务成本管理 四、报名时间和办法： （一）报名时间： 2003

年3月18日至4月6日（节假日照常工作）。 （二）报名办法：

1、报考按照属地原则，报名地点附后； 2、实行分科报考、

分科收费。报名人员可同时报考五个科目，也可选择报考部

分科目。资料费每人20元（含简章、报名表、考试大纲、回

邮明信片、IC卡等资料），考务费每科65元； 3、报名时须提

供学历证书或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和身份证原件，经报名点工

作人员审核无误后，交纳大一寸近期免冠黑白照片两张（背

面写上姓名）； 4、2000-2002年在广州报名的考生请提供报



名用的IC卡； 5、报考人员请于2003年8月18-24日至各报名点

领取准考证，不再另行通知。 五、成绩的认定及资格管理： 

（一）阅卷工作由全国集中组织，考试成绩通知考生本人。 

（二）各科均实行百分制，60分为合格分数线。 （三）考试

全科合格者，发全国印制的全科合格证书，并可向广州注册

会计师协会申请入会，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个人会员，

完成后续教育成绩长期有效。 （四）考试单科合格者，发全

国印制的成绩通知单。成绩单为申办全科证的唯一依据，考

生要妥善保管。考生可在取得单科合格成绩后的连续四次考

试中，免试已合格的科目。今年对以往年度的单科成绩有效

期追溯至1999年。 七、其他： 港澳台地区居民及外国籍公民

参加2003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考试报名简章及报

名时间另行公布。 报名地点：广州市大德路187号机电大厦9

楼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。 广州市财政局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

二OO三年三月十八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